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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執行情形報告 

（第十二屆第十六次董事會報告 113.11.12）  

                                                                 

前言：依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第五條： 

本公司指定公司治理部為專責單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於

董事會，並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

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

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 

（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說明：一、為確實執行誠信經營作業，擬將各項業務分配於適任單位，明細如下： 

（一）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  

 之相關防弊措施【公司治理部、法令遵循部】。 

（二） 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風險控管部、稽核室、公司治理部、法令遵循部】。 

（三） 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董事長室、總經理室、風險控管部、稽核室】。 

(四) 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法令遵循部、公司治理部】。 

(五) 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法令遵循部、稽核室】。 

(六) 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

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公司治理部、稽核

室】。 

(七) 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及其遵循聲明、落實承諾暨執行情形等相關文件

化資訊【公司治理部、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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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執行狀況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
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將誠信道德融入本公司之企業文化，已訂定「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行為準
則」「檢舉制度」等規章，並規範相關防弊措施，規
章辦法詳見公司網站。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
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
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為杜絕本公司有不誠信情事之發生，已訂定「內部
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 」、「風險控
管辦法」、「防範利益衝突管理政策」及「關係人相
互間財務業務相關規範」等，以規範本公司所有利
害關係人有關誠信行為之標準作業程序及行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
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本公司已制定各部門工作職掌，及公司組織與權責
管理辦法。為有效確認公司內部作業流程是否均依
法辦理，故依法已設置稽核室及設立風控小組，訂
定內控作業流程，每年不定期進行內控稽核，建立
互相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1.本公司就為防範不誠信行為並遵守誠實及信用原
則所訂之各類行為規範或處理程序、準則，於制
定後均會對全體同仁公告宣導。 

 
2.每年對全體同仁舉辦誠實及信用原則教育訓練宣
導辦理業務應遵循之各項客戶權益保障措施及誠

信履約行為： 
 113年 10月份-致和證券誠信經營教育宣導 

宣導及教育訓練員工，共計 200名。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課程： 

請同仁自行向所屬相關單位報名線上課程。 
 

3.每年安排董事及高階管理階層參加外部舉辦之公
司治理相關課程，塑造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 
（研習日期：113.10.22）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有關檢舉制度，本公司108年11月修訂「檢舉制度」
外，檢舉人可透過信函、電子郵件、電話等方式進
行檢舉，以要求公司相關利害關係人落實並遵守。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
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
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
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本公司稽核室不定期進行稽核，並將稽核結果向管
理階層及董事會彙報，並由公司治理部定期 
（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於第十二屆第十六次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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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七、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及其遵
循聲明、落實承諾暨執行情形等相關

文件化資訊 

公司要求員工簽署「保密切結書」並投保誠信 
險、董事及高階管理階層於當選時簽署「未有違反

誠信原則行為聲明書」、「絕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暨證
券交易法第五十三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等各式聲
明書。 

 
説 明: 

經查核本公司 2023年 11月~ 2024年 10月期間，並未發現有違反誠信經營之

相關事項，亦未收到有關本公司誠信經營相關之內外部檢舉函。 
 
 
 
 
 
 


